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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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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母婴室的建设和管理是有法可依
的。”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焦艳玲告诉
记者。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共场所和女职工
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配置母婴设施”。
202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将母婴室的建设要求从“鼓励”变为“应
当”，体现了立法者对母婴群体的重视以及
女性权益保障水平的提升。

各地结合本地实际，陆续出台实施意见，
为母婴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样本。例如，2019
年广州市出台《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明
确了公共场所建设单位的建设责任，并在《母
婴室安全技术规范》中对母婴室的环境质量、
卫生、配套用品、安全标识等规定了建设标
准。2020年实施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要求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配备母婴室等便民设施。
“母婴室的建设和管理，不仅依赖于法

律制度的跟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与配
合。”焦艳玲认为，当下母婴设施管理和使
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根源在于全社会还
未形成尊重母婴、保护母婴的强烈认识。
母婴室是专为哺乳期女性、婴幼儿及其护
理者设置的，用于哺乳、集乳、护理及临时
休憩的场所，具有私密性与专属性。他人
在母婴室休息、抽烟、换衣服等行为，占用
了母婴群体的专属空间，不仅造成母婴人
员使用设施的不便，带来健康损害，还在一
定程度上侵犯了母婴人员的隐私权。

母婴室 距离完美的 个细节

近日，市民辛女士带着孩子在和平
区滨江道上的一家商场购物，其间需使
用母婴室。她在商场2层和 3层卫生间
周围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到 1层服务
台咨询工作人员得知，母婴室在 5层也
就是商场顶楼的顾客服务中心旁。可到
了5层，看到整层都是餐馆，并未有母婴
室指示牌。在接连问了几家餐馆的服务
人员后，辛女士终于在楼层最里面的角
落找到了顾客服务中心，可仍未见到有
母婴室。
“我很着急地问工作人员母婴室在

哪里，她赶紧起身打开旁边房间的门，房
间尽头还有一扇门，她一边敲一边喊里
面的人出来，说有顾客要使用母婴室。
一分钟后，门内走出来另外一名工作人
员，等她们都走出去，我才能使用。”辛女
士说，母婴室看上去像一个试衣间，一侧
墙上有一面大镜子，下方摆放着一张婴
儿床和一把椅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设
施。推开尽头那扇门，里面是一个小屋
子，摆放着一张圆桌和几把椅子，像休息
室。“这母婴室太难找，也太简陋。”辛女
士吐槽。

辛女士遇到的情况并非个例。“宝妈”杨
女士不久前带孩子外出，在一家商场想使用
母婴室时发现大门紧锁，敲门无人回应。等
了一会儿，看到一位女士从里面出来，貌似
是把母婴室当成了休息室。另一位“宝妈”
张女士也有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她带
孩子去一家游乐场玩，看到一位男士从母婴
室走出来，手里拿着脱下来的衣服，原来对
方把母婴室当成了更衣室。黄女士带孩子
去医院打疫苗，想到母婴室哺乳，走到门口
看到，母婴室和休息大厅仅用半个帘子相
隔，里面除了座椅什么都没有，这一遭遇当
即引起了黄女士的强烈吐槽。

2016年11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0
部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规定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基本配
置应包括：面积一般不低于10平方米；防
滑地面；带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提供热水
和洗手液的洗手台；婴儿床；便于哺乳休息
的座椅；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电
源插座；垃圾桶；保护哺乳私密性可上锁的
门、帘子遮挡设备等。

记者连日来走访了我市多处公共场
所，发现在母婴室的建设和设施配备上参
差不齐。我市建设年代较早的商场，部分
没有母婴室，即便有，设施简单还不好
找。新建的商场基本都有母婴室，设施相
对齐全。

医院尤其是儿童专科医院，对母婴室
的需求比较大，但记者走访发现，医院的该
类设施情况同样差别很大。近日，记者在
我市一家医院看到，2层楼和3层楼都有母
婴室，位于楼层中间位置。记者在2层楼
的母婴室看到，门口挂着一个布帘子，里面
除了一张普通诊疗床、一张医用婴儿床、一
排座椅和一个垃圾桶之外，无其他设施。
几个人抱着孩子坐在座椅上休息。而3层
楼的母婴室连灯都没有开，很昏暗，医用婴
儿床上有卫生纸，垃圾桶外的垃圾未清理。

2021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
联合印发的《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
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公共场所母婴设施
配置率达到80%以上。我市自2017年开始，多
部门联合部署推动母婴设施建设。截至目前，
全市已建设母婴设施2773个，主要分布在机
场、火车站、客运站、旅游景区、服务大厅、用人
单位等，其中大型公共场所建有700余个，用人
单位建有2000余个，总面积达2.8万多平方米，
基本实现了重要场所母婴设施全覆盖。
“我市将提升母婴服务水平纳入《天津市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天津市人
口发展‘十四五’规划》和《天津市推进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纳入健康天津行动和
母乳喂养促进行动之中。多部门联合制定加
强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协同发力推动母
婴设施建设。”市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
发展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我市提出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
“三统一”配置标准。一是统一基本设施，做到
“五有”，即有舒适整洁的房间和防滑地面；有便
于哺乳的座椅沙发和相对私密空间；有茶几、婴
儿床或带安全扣的婴儿整理台；有电源插座、垃
圾桶、冷热饮水机和配备洗手液的洗手台；有条
件的可在母婴室内配置空调、紧急呼叫设备以
及有纸尿布、湿纸巾的自动售货机。二是统一
名称标识，在母婴室门前张贴统一的母婴室标
识。三是统一导向标志，在公共场所出入口、指
示牌、走道等显眼处设置醒目的导向标志，方便
群众前往使用。我市还发布了天津版《母婴室
设计指导性图集》，图文并茂，提供全面直观的
母婴室设计方案，供设计和管理人员使用。

另外，按照“谁建设，谁管理”原则，明确母
婴设施建设的管理职责，在各区政府统一领导
下，统筹资源、强化协调、加大投入，健全服务体
系，提高服务水平。市、区两级政府将母婴设施
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不定期进行督
导检查，每年对母婴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进行排
查摸底，查缺补漏，保证母婴设施正常运行。

针对我市母婴室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市检
察机关也一直在持续关注，并以公益诉讼的方
式推动母婴室建设和管理持续改进。2023年3
月，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从群众处得到线索，许多
商场内母婴室并未真正开放，少有开放的母婴
室被杂物堆满，使用起来不方便，该院第五检察
部检察官决定立案调查。通过调查走访、现场
取证、查阅法律法规等方式，查明部分商场的母
婴室确实存在导向标志不显著、未按时开放使
用的现象，致使妇女及儿童的人格和人身权益
受到侵害。

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
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切实履行职
责，规范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加强日常维
护。相关职能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第一时
间与商场负责人联系，要求对方限期整改，
并积极督促其他大型商场落实社会公益设
施的要求，完善母婴室相关物品配置。整改
完毕后，相关职能部门同步将2017年印发
的《天津市卫生计生委等9部门关于加强母
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义》再次下发各街道办
事处，并将母婴室建设纳入2023年人口和
生育服务保障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指
标，在职责范围内加强母婴设施建设指导，
督促责任单位建立健全母婴设施运行管理
制度，做好管理和维护。

近年来，随着城市轨道线网辐射能力进
一步增强，我市地铁客流量越来越大。近期，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对地铁5、6、9、10号线部
分车站卫生间进行了再升级，一个显著变化
是增加了母婴室及配套设施，为母婴群体出
行带来便利。记者近日在地铁10号线财经
大学站看到，站内有明显的母婴室指示牌。
记者按照指示很轻松地在站内卫生间旁找到
了母婴室。推开门后，内部设计干净温馨，墙
上有卡通图案，灯光也是暖色系。室内设有
婴儿护理台、桌椅、小沙发等，还免费提供纸
尿裤和温奶器。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母婴室
在地铁10号线站点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宝妈” 调查 数字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摄

母婴室被占用

设施少还难找

设施细节不足

经历哭笑不得

已建设施2773个

重要场所全覆盖

举措

多部门积极推动

多元化满足需求

观点

建设与管理

需全社会理解配合

某商场内的母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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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室
标识

婴儿
整理台

哺乳沙发

母婴室内的婴儿床。

茶几 垃圾桶

饮水机电源插座空调洗手台 婴儿床
随着社会文明程

度提高，育婴家庭对母婴设
施的需求日益强烈。在公共场所
建立母婴设施，既是构建生育友好型
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文明进步的体
现。母婴设施既为“宝妈”们提供了私
密的空间和舒适的环境，减少了女性
的哺乳焦虑，也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母
乳喂养的接受程度。近年来，我市一
直在推进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但在
实施和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
位置设置不合理、基本设施不达标等
细节需进一步完善。


